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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九年股東常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正。 

地點：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 28 號 2 樓(鉅星匯國際宴會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表之股份計 5,072 萬 9,323 股【其中

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18 萬 7,852 股】，佔本

公司發行股份總額 7,304 萬 3,283 股之 69.45％。 

列席：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丁鴻勛會計師 

論衡國際法律事務所:陳淑貞律師 

主席：詹鴻圖           紀錄：林再生 

一、 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開會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民國 108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 

（三）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三） 

（四）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請參閱附件四） 

四、承認事項 

為落實公司治理，本次股東常會會議進行方式，採逐案討論

一次票決方式，即承認事項各案均討論完畢後，再於同一時

間分案進行票決。 

提案一：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提請承認案。 

說明：一、遵照公司法第 228 條及第 230 條等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師查核竣

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業經董事

會審議通過，並送交監察人審查竣事，且出具監

察人審查報告書。 

三、民國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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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二及附件五) 。 

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56 萬 1,574

權；反對權數 100,480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66%，已達法定通過數額（如議案一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盈餘分配，提請 承認案。 

說明：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盈餘分派，業經第 17 屆第 04 次

董事會擬議分派情形如下： 

一、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稅前盈餘 4,085 萬 4,992 元，稅

後淨利 3,271 萬 6,498 元。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

規定提列 10%為法定公積 327 萬 1,650 元，加計累計

盈餘 8 萬 3,534 元(員工退休金精算損益) ，可供分配

盈餘計 2,952 萬 8,382 元。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彌補虧損後盈餘

之 10%提列法定公積 327 萬 1,650 元(註一) 。 

（二）次本公司因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員工福利」

之規定，每年精算確定福利計劃，民國 108 年因精

算假設變更之精算損益 8 萬 3,534 元，應認列於其

他綜合損益下，於權益變動表認列入保留盈餘加

項。(註二) 

（三）綜合前二項後，可供分配盈餘計 2,952 萬 8,382 元 

二、有關股東股利謹依據前述章程分配計算如下： 

股東股利：2,952 萬 8,382 元，佔可供分配盈餘之 100%

除以發行股數 73,043,283股，每股可配發約 0.4042587

元，股東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

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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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現金股利之配息基準日，俟民國 109 年股東常會

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另訂配息基準日辦理

發放事宜。 

四、本公司民國 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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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56 萬 1,564

權；反對權數 100,490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66%，已達法定通過數額（如議案二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董事會 

案由: 修正本公司章程案，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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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照 108.04.25 金管證交字 1080311451 號令，上市(櫃)

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

於章程，自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生效。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及 107.12.19 金

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令全面設置審計委員，新

增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之一條文，本條文於民國 111

年股東會選舉第十八屆董事適用。 

三、由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

法暨其他法令規定之監察人職權，於審計委員會成立

時，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定，亦停止適用，為避免

「空窗期」疑義，本公司擬於民國 111 年續辦理修章，

修正獨立董事席次及監察人相關條文。 

四、檢附本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全案經現場及電子投票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5,056 萬 875 權；

反對權數 100,498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總表決權數 99.66%，

已達法定通過數額（如議案三表決報告）。 

決議：本案已達法令規定標準，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股東戶號 56530 號陳世杰先生發言，對公司股權及董監事席

次等提出建言，經主席表示會將相關建言提董事會報告。） 

七、散會（主席宣佈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 

          主席：詹鴻圖               紀錄：林再生  

(本次股東會議事錄僅節錄議事之大致經過及其結果，會議進行

內容、程序及股東發言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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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八年度營業報告 

壹、前言 

108 年度整體百貨零售市場在電商強勢競爭與消費需求多變的影響下成長

表現趨緩。又觀察現行百貨公司已走向集團連鎖化、商圈區域化的競爭模式，

在下半年信義計畫區新增一家連鎖百貨公司後，使得該商圈商品結構更加完

整，儼然成為台北市消費人潮的磁石。在此艱困競爭的環境下公司要能屹立不

搖，須持續用多樣的商品差異化來鞏固主顧客的忠誠，並積極加強行銷策略及

不斷引進新商品創造話題，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才能維持業績的成長。今年

度經營團隊持續努力創造業績，管控成本，達成年度營運目標。 

貳、民國一○八年度營業結果說明：  

108年各項促銷活動，均依據不同節令設計活動主題促銷方案及營業額目

標，積極洽談館內各櫃位，提供符合商圈優質商品及促銷方案，結合 VIP卡優惠

內容，導入各配合銀行刷卡分期零利率及刷卡紅利回饋，配合本公司行銷活動，

滿額禮、抵用券、紅利積點、摸彩抽獎、加價購等多元性企劃方案，刺激消費者

來店購物，穩固主顧客開發新客源，以達成營收目標 

年度內除積極洽談各櫃位備足商品衝次業績，並因應欣欣晶華商圈特質，改

善商品配置、提供適合商圈顧客需要的優質商品。建構優質的休閒、購物環境為

吸引顧客來店消費的不二法門，結合專櫃經營理念的溝通、櫃位人員素質、能力

與親切的服務態度，強化服務台功能，對忠實客戶的鞏固與開發，針對促銷活動

設計與檢討，強化與媒體互動，建立清潔與安全的購物環境，提昇企業社會責任

與形象等，使顧客樂於來店休閒購物。 

由於大環境不佳，消費力道明顯減弱，經本公司全體員工共同努力及成本管

控下，民國 108年整體營運績效已達成年度計畫目標。 

民國 108年度營收計 8億 716萬餘元，營業成本 6億 8,581萬餘元，營業毛

利 1億 2.135萬餘元，管銷費用 8,837萬餘元，營業利益 3,297萬餘元，營業外

收入及支出 788萬餘元，稅前淨利 4,085萬餘元，除去所得稅費用 813萬餘元後，

稅後淨利 3,271萬餘元。 

民國一○八年度營業狀況（一○八年元月至十二月總額） 

項      目 營 運 目 標 實際營業額 達成率 毛利率 

(一)營業收入(註一) 8 億 5698 萬 6824 元 8 億 716 萬 7496 元 94.19%  

銷貨收入 5 億 9702 萬 4500 元 5 億 8588 萬 2680 元   

影片收入 2 億 3400 萬 0000 元 1 億 9411 萬 114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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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收入 2596 萬 2324 元 2717 萬 3669 元   

(二)營業成本(註二) 7 億 3016 萬 6873 元 6 億 8581 萬 6580 元   

銷貨成本 5 億 2734 萬 4978 元 5 億 1755 萬 2218 元   

影片成本 1 億 9500 萬 000 元 1 億 6040 萬 6142 元   

出租成本 782 萬 1895 元 785 萬 8220 元   

(三)營業毛利 1 億 2681 萬 9951 元 1 億 2135 萬 916 元 95.69% 15.03% 

(四)管銷費用 9508 萬 5422 元 8837 萬 6336 元   

    推銷費用 5959 萬 4537 元 5526 萬 8410 元   

管理費用 3549 萬 885 元 3310 萬 7926 元   

(五)營業利益 3173 萬 4529 元 3297 萬 4580 元 103.91%  

(六)營業外收入 626 萬 5471 元 832 萬 9992 元   

1.利息收入 272 萬 5123 元 364 萬 8940 元   

2.維護費收入 242 萬 2632 元 242 萬 2632 元   

3.其他收入 111 萬 7716 元 225 萬 8420 元   

(七)營業外支出  44 萬 9580 元   

其他支出  44 萬 9580 元   

本期淨利(稅前) 3800 萬 0000 元 4085 萬 4992 元 107.51%  

註一：營業收入採總額方式表達，包括所有專櫃的銷貨收入。 

註二：營業成本亦採總額表達，包括所有專櫃之進貨成本。 

參、民國一○九年度營運概要與展望： 

今年 1 月份起因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導致國際觀光客來台銳減

及本國消費者減少外出消費等因素影響下，整體百貨市場均較去年呈現衰退。公

司也因部分相關的業態受到直接影響，導致部分收入減少。雖然公司短期淨利降

低，但仍然盡力做好商場各項防疫措施，讓消費者擁有一個安全、安心的購物環

境。同時間也持續規劃新廠商的開發，積極洽談引進符合公司形象的國際品牌，

待疫情結束後可以著手執行，來滿足顧客的消費需求，達成公司的營運目標，提

昇股東權益。 

營業計劃概要具體方案如下: 

（一）本「以客為尊，團隊必勝」理念，加強營運管理，控制行銷成本，達成年

度營運目標。 

（二）規劃 109 年度行銷營運目標，整合各專櫃與公司行銷計畫，爭取促銷商品

內容，加強售後服務，穩定主顧客，開發新客源，利用各項電子廣宣，拓

大宣傳區域，增加客源，提昇營業額，爭取異業結盟與加強網路行銷。 

（三）積極強化工作同仁對商品與時尚的知識，增加顧客關係建立與售後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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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教育，深化服務品質來激發主顧客的回流，並開發新顧客來店購買。

持續要求櫃位提供適宜商品內容與價格，推出魅力商品促銷，調整時令菜

色配搭，增強餐點色、香、味，利用電子媒體、臉書、Line 與 C2TV 媒體

播放活動內容，提升業績。 

（四）賡續推動營運管理資訊化，善用 POS 系統資訊，分析公司全盤營運概況，

落實目標管理與績效評估作業。 

（五）遵循商業會計原則，加強預算管理，嚴密審查行政及採購經費支出，力求

當省則省，杜絕浪費降低營運成本。 

（六）依據 IFRS 會計作業流程，更新內控作業手冊；並精進會計資訊系統，落

實財務管理及內部控制。 

（七）響應節能減碳、落實節約成本，加強水電、消防、空調、電（扶）梯等設

備之保養維護及機電保全人員之管理工作，確保水、電、環保公安。 

（八）因應證管中心規定召開年度欣欣大眾公司法說會向股東報告。 

 展望未來，百貨零售業者必須時時掌握市場趨勢變化，了解消費者多變的

需求，不斷更新商品組合，才能在此多樣的零售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同樣本公

司也秉持相同的理念，以顧客需求為導向，持續開發優質的國際品牌進駐，滿足

「欣欣晶華商圈」的消費需求，強化社區深耕服務，發揮本公司「精」、「巧」與

「美」差異化優勢，創造公司最大利潤回饋股東。感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給予

本公司支持與鼓勵！謝謝！ 

董事長：詹鴻圖 經理人：楊喬百    會計主管：劉堂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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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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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案  由：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謹請  公鑑。 

說  明： 

一、本公司民國 108 年獲利新台幣 4,440 萬 7,600 元，依公司

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提列員工酬勞(4％)177 萬 6,304

元，提列董事監察人酬勞(4％) 177 萬 6,304 元。 

二、前項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提列，業經薪酬委員會

通過，亦經會計師查核與 108 年度財務報告已認列之員

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相符，敬請  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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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五、七、八、十七、二十、二十三及二十七條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政策) 

    上市上櫃公司應本

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

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

礎之政策，經董事會通

過，並建立良好之公司治

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

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五條 (政策) 

    上市上櫃公司應本

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

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

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之

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

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

營環境。 

參酌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於 2016年 10月公布

ISO 37001 企業反賄賂管

理機制 (Anti-bribery 

management systems)第

3.7 項及第 5.1.1 項，由董

事會核准組織之反賄賂

管理政策，爰修正本條，

規定誠信經營政策經董

事會通過。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

圍) 

    上市上櫃公司應建

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

估機制，定期分析及評估

營業範圍內具較高不誠

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

動，據以訂定防範方案並

定期檢討防範方案之妥

適性與有效性。 

    上市上櫃公司宜參

酌國內外通用之標準或

指引訂定防範方案，至少

應涵蓋下列行為之防範

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

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

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

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

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

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

為。 

第七條 (防範方案之範

圍) 

    上市上櫃公司訂定

防範方案時，應分析營業

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營業活動，並加

強相關防範措施。 

 

 

 

    上市上櫃公司訂定

防範方案至少應涵蓋下

列行為之防範措施： 

 

 

一、行賄及收賄。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

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

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

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

權、專利權、著作權及其

他智慧財產權。 

六、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

為。 

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

一、 參酌 ISO 37001

第 4.5.1 項有關組織

應定期進行賄賂風

險評估及評估現有

控管方式的適合性

和效能、第 4.5.2 項

建立評估賄賂風險

等級之類別，修正本

條第一項。 

二、 為協助上市上

櫃公司導入誠信經

營(反賄賂)管理機

制，建立誠信(反賄

賂)之企業文化，國

內外均有通用之標

準或指引可供參

考，例如：ISO 

37001、GRI 205: 

Anti-Corruption 
2016、國際透明組織

2013 年發布之第三

版「商業反賄賂守

則」，爰修正本條第

二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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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品及服務於研發、

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

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

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權益、健康與安全。 

採購、製造、提供或銷售

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

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權益、健康與安全。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上市上櫃公司應要

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

出具遵循誠信經營政策

之聲明，並於僱用條件要

求受僱人遵守誠信經營

政策。 

    上市上櫃公司及其

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

規章、對外文件及公司網

站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

策，以及董事會與高階管

理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

營政策之承諾，並於內部

管理及商業活動中確實

執行。 

    上市上櫃公司針對

第一、二項誠信經營政

策、聲明、承諾及執行，

應製作文件化資訊並妥

善保存。 

第八條 (承諾與執行) 

    上市上櫃公司及其

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其

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

誠信經營之政策，以及董

事會與管理階層積極落

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

諾，並於內部管理及商業

活動中確實執行。 

一、 增訂第一項。參

酌 ISO 37001 第

7.2.2.2項 c款有關組

織應要求高階管理

成員及董事出具遵

循反賄賂政策之聲

明、第 7.2.2.1 項 a

款有關組織應於僱

用條件要求受僱人

遵守反賄賂政策，是

以，僱用合約應包含

及強調誠信經營條

款。 

二、 現行條文修正

移列第二項。配合本

次增訂第一項，以及

本公司「對有價證券

上市公司及境外指

數股票型基金上市

之境外基金機構資

訊申報作業辦法」第

三條之三規定上市

公司應設置公司網

站，以及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對有價證券

上櫃公司資訊申報

作業辦法」第四條之

一規定上櫃公司應

設置公司網站，爰建

議上市上櫃公司於

其網站明示誠信經

營之政策，以及董事

會與高階管理階層

積極落實誠信經營

政策之承諾。 

三、 增訂第三項。參

酌 ISO 37001 規範企

業反賄賂管理機制

之相關政策、流程及

執行情形，均應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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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並妥善保存，例

如：第 4.5.4 項留存

執行反賄賂風險評

估之相關文件；第

5.2 項反賄賂政策應

載明於文件；第 7.3

項有關保存反賄賂

訓練程序、內容、時

間及參與人員之文

件。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上市上櫃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

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

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

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

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上市上櫃公司為健

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設

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

單位，配置充足之資源及

適任之人員，負責誠信經

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

定及監督執行，主要掌理

下列事項，定期（至少一

年一次）向董事會報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

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

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

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

施。 

二、定期分析及評估營業

範圍內不誠信行為風

險，並據以訂定防範不誠

信行為方案，及於各方案

內訂定工作業務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

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

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

衡機制。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

推動及協調。 

第十七條 (組織與責任) 

    上市上櫃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受

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

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

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其

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

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上市上櫃公司為健

全誠信經營之管理，應設

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

單位，負責誠信經營政策

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

督執行，主要掌理下列事

項，並定期向董事會報

告： 

 

 

一、協助將誠信與道德價

值融入公司經營策略，並

配合法令制度訂定確保

誠信經營之相關防弊措

施。 

二、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

方案，並於各方案內訂定

工作業務相關標準作業

程序及行為指南。 

 

 

 

三、規劃內部組織、編制

與職掌，對營業範圍內較

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

業活動，安置相互監督制

衡機制。 

一、 參酌 ISO 37001

第 5.3.2 項有關提供

反賄賂專責單位充

足之資源與適任之

人員、第 9.4 項有關

反賄賂專責單位向

董事會報告之頻率

至少每年進行一次

之內容，修正本條第

二項。 

二、 配合第七條第

一項修正，增訂本條

第二項第二款有關

誠信經營專責單位

主要掌理之事項包

括定期分析及評估

營業範圍內不誠信

行為風險，並配合調

整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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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

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

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

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

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

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

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四、誠信政策宣導訓練之

推動及協調。 

五、規劃檢舉制度，確保

執行之有效性。 

六、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

層查核及評估落實誠信

經營所建立之防範措施

是否有效運作，並定期就

相關業務流程進行評估

遵循情形，作成報告。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

控制) 

    上市上櫃公司應就

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

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

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

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

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持續有效。 

    上市上櫃公司內部

稽核單位應依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評估結果，擬訂

相關稽核計畫，內容包括

稽核對象、範圍、項目、

頻率等，並據以查核防範

方案遵循情形，且得委任

會計師執行查核，必要

時，得委請專業人士協

助。 

    前項查核結果應通

報高階管理階層及誠信

經營專責單位，並作成稽

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第二十條 (會計與內部

控制) 

    上市上櫃公司應就

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

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

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

度，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

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

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持續有效。 

    上市上櫃公司內部

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前

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

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且

得委任會計師執行查

核，必要時，得委請專業

人士協助。 

一、 參酌 ISO 37001

第 9.2條有關反賄賂

管理系統之內部稽

核(例如：第 9.2.2 項

a款稽核計畫內容包

括執行頻率、方法；

第 9.2.2 項 b 款定義

每次稽核的標準和

範圍；第 9.2.3 項稽

核應基於風險運

作；附錄第 A.16.3

項選擇稽核對象可

依據其風險決定)，

修正本條第二項。 

二、 增訂第三項。參

酌 ISO 37001第 9.2.2

項 d 款確保將稽核

結果通報相關反賄

賂管理系統人員、高

階管理人員、通報董

事會。另為架構考

量，將第二項「並作

成稽核報告提報董

事會」等文字及內部

稽核單位查核後之

通報程序訂於本項。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上市上櫃公司應訂

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

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

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

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

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

舉信箱、專線，供公司內

第二十三條 (檢舉制度) 

    上市上櫃公司應訂

定具體檢舉制度，並應確

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涵

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

檢舉信箱、專線或委託其

他外部獨立機構提供檢

舉信箱、專線，供公司內

一、 參酌 ISO 37001

附錄第 A.18.8 項內

容有關組織完成賄

賂事件之調查後應

施行適當的後續行

動，增訂本條第一項

第三款，現行第一項

第三至六款移列第

四至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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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

員或單位，檢舉情事涉及

董事或高階管理階層，應

呈報至獨立董事或監察

人，並訂定檢舉事項之類

別及其所屬之調查標準

作業程序。 

三、訂定檢舉案件調查完

成後，依照情節輕重所應

採取之後續措施，必要時

應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 

四、檢舉案件受理、調查

過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

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五、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

容之保密，並允許匿名檢

舉。 

六、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

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

施。 

七、檢舉人獎勵措施。 

    上市上櫃公司受理

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

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

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

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或監察人。 

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二、指派檢舉受理專責人

員或單位，檢舉情事涉及

董事或高階主管，應呈報

至獨立董事或監察人，並

訂定檢舉事項之類別及

其所屬之調查標準作業

程序。 

 

 

 

 

 

 

三、檢舉案件受理、調查

過程、調查結果及相關文

件製作之紀錄與保存。 

四、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

容之保密。 

 

五、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

情事而遭不當處置之措

施。 

六、檢舉人獎勵措施。 

    上市上櫃公司受理

檢舉專責人員或單位，如

經調查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

之虞時，應立即作成報

告，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或監察人。 

二、 為統一用語，本

條第一項第二款酌

為文字修正。 

三、 參酌 ISO 37001

第 8.9 項 c 款允許匿

名舉報，修正本條第

一項移列第五款。 

第二十七條 (實施) 

    各上市上櫃公司之

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

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

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

亦同。 

    上市上櫃公司依前

項規定將誠信經營守則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並將其反對或保留之

意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

第二十七條 (實施) 

    各上市上櫃公司之

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

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

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

亦同。 

    上市上櫃公司已設

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

定將誠信經營守則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反對或保留之意

見，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

考量全體上市上櫃公司

已完成獨立董事之設

置，爰修正本條第二項文

字，俾符實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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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上市上櫃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本守則對

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

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

錄。 

    上市上櫃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者，本守則對

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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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文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十六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 

，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中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立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一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獨立董事及非獨

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 

，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

董事當選名額。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 

，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有

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董事中獨

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

十二條之一侯選人提名制度由

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應一併

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依照 108.04.25

金 管 證 交

1080311451 號

令，上市(櫃)公

司董事及監察人

選舉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 

度，並載明於章

程，自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

生效。 

第十六條 

之一 

無 本公司亦得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

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如己設置者，於審計委員會成

立時，本章程關於監察人之規

定，亦停止適用，由審計委員

會替代監察人負責執行公司

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

定之監察人職權。 

 

審計委員會成員，職權行使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依相關法令

或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其組

織規程由董事會另訂之。 

 

一、依照

107.12.19金

管證發字第

10703452331

號令全面設

置審計委員

會。 

二、本條文於民

國 111 年股

東會選舉第

十八屆董事

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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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現行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   明 

第卅一 條 本章程訂立 

於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九

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一

年三月一日…… 第三十七次

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

九。 

 

本章程訂立 

於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 

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

一年三月一日…… 第三十七

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十

九日。第三十八次修正。民國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關於審

計委員會相關規定，於民國一

一一年股東會選舉第十八屆董

事適用。 

增加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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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一表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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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二表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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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三表決報告 

 

 

 


